
http://www.chinaacc.com/

中华会计网校 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咨询电话 010-82318888
1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法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

考点二 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

考点三 税收优惠 ★★

考点四 应纳税额的计算 ★★★

2020《税法》高频考点：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税法》高频考点：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本考点属于《税法》

第五章个人所得税法第一节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的内容。

【内容导航】：

1.纳税义务人

2.征税范围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一）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包括中国公民、个体工商业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投资者、在中国有所得

的外籍人员（包括无国籍人员，下同）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

上述纳税义务人依据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区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分别承担不

同的纳税义务。

1.居民个人负有无限纳税义务。其所取得的应纳税所得，无论是来源于中国境内还是中国境

外任何地方，都要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2.非居民个人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即仅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向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征税范围

1.工资、薪金所得

（1）不予征税项目：

①独生子女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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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

③托儿补助费。

④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⑤外国来华留学生，领取的生活津贴费、奖学金，不属于工资、薪金范畴，不征税。

（2）公司职工取得的用于购买企业国有股权的劳动分红，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

个人所得税。

（3）出租汽车经营单位对出租车驾驶员采取单车承包或承租方式运营，出租车驾驶员从事

客货营运取得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税。

2.劳务报酬所得

A、非独立个人劳动（任职雇用）：“工资、薪金所得”

B、独立个人劳动（非任职雇用）：“劳务报酬所得”

3.稿酬所得

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

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5.经营所得，是指：

（1）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

合伙人来源于境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所得；

【提示】个体工商户以业主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

（2）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4）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提示 1】个人从事彩票代销业务而取得的所得，按“经营所得”项目计算征税。

【提示 2】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

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

投资者利润分配，并入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依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提示 3】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取得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其他各项应

税所得，应分别按照其他应税项目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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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等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提示 1】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税。

【提示 2】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

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

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

税。企业的上述支出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

【提示 3】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

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

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7.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是指个人出租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提示】个人取得的财产转租收入属于“财产租赁所得”。

8.财产转让所得

（1）股票转让所得：目前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量化资产股份转让

9.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2020《税法》高频考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税法》高频考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本考点属于《税法》

第五章个人所得税法第二节税率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的内容。

【内容导航】：

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全面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一）每次收入的确定

1.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不同所得项目的次的规定：

（1）劳务报酬，根据不同劳务项目的特点，分别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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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只有一次性收入：以每次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②属于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2）稿酬：

①同一作品再版取得的所得，应视为另一次稿酬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②同一作品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再出版，或者先出版，再在报刊上连载的，应视为两次稿

酬所得征税，即连载作为一次，出版作为另一次；同一作品在报刊上连载取得收入的，以连

载完成后取得的所有收入合并为一次，计征个人所得税。

③同一作品在出版和发表时，以预付稿酬或分次支付稿酬等形式取得的收入，应合并计算为

一次。

④同一作品出版、发表后，因添加印数而追加稿酬的，应与以前出版、发表时取得的稿酬合

并计算为一次，计征个人所得税。

（3）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以某项使用权的一次转让所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如果该次转让取得的收入是分笔支付的，

将各笔收入相加为一次的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2.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3.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4.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为一次。

（二）应纳税所得额的其他规定

1.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

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

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2020《税法》高频考点：税收优惠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税法》高频考点：税收优惠。本考点属于《税法》第五章个人

所得税法第三节税收优惠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2.减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考频分析】：

考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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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税收优惠

（一）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以及 2009～2011 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2.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

3.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

4.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批准为合理的

部分。

5.个人转让自用达 5 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居住用房取得的所得。

6.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7.个人从公开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持股期限分别按免征（1 年以上）、

全额（1 个月以内）、减按 50%（1 个月至 1 年）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也按上述政策执行。

（二）减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1.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

2.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

2020《税法》高频考点：应纳税额的计算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税法》高频考点：应纳税额的计算。本考点属于《税法》第五

章个人所得税法第五节应纳税额的计算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2.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

税额的计算

3.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4.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5.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考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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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频：★★★

复习程度：全面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应纳税额的计算

1.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首先，工资、薪金所得全额计入收入额；而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收入额

为实际取得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 80%；此外，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在扣除 20%费用

基础上，再减按 70%计算，即稿酬所得的收入额为实际取得稿酬收入的 56%。

其次，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每一级数的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对应级数的适用税率）

=∑[每一级数（全年收入额-60 000 元-专项扣除-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享受的其他扣

除）×对应级数的适用税率]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应为：

应纳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全年收入额-60 000 元-社保、住房公积金费用-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享受的其他扣

除）×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

税额的计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同居民个人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一

样，非居民个人取得的这些项目的所得同样适用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的规定。

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3.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或=(全年收入总额-成本、费用以及损失）×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4.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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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为：

(1) 每次（月）收入不超过 4 000 元的：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准予扣除项目-修缮费用（800 元为限）-800 元

(2)每次（月）收入超过 4 000 元的：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准予扣除项目-修缮费用（800 元为限）]×( l -20%)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5.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收入总额-财产原值-合理税费）×20%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每次收入额×20%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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